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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市政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市政大樓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經本府於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發

布、臺南市政府市政大樓場地使用管理要點經本府以一百年四月十二日訂定，惟

審酌近年實際管理經驗及物價逐年調漲，並為整合前述法規，爰擬具「臺南市政

府市政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規範目的及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及管理單位。(草案第二條) 

三、使用場地範圍。(草案第三條) 

四、使用主體及使用目的。(草案第四條)  

五、使用之優先順序。(草案第五條) 

六、申請使用場地之時段。(草案第六條) 

七、申請案不予核准之情形。(草案第七條) 

八、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草案第八條) 

九、使用場地應繳納各項費用、保證金及收費標準。(草案第九條) 

十、免收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之情形。（草案第十條） 

十一、各項費用不予退還，惟保證金因具擔保性質，與一般費用不同，爰排除適

用。（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使用場地應注意事項及投保責任。（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場地使用者應遵守事項及造成損害之處理。（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情形。(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保證金退還規定。（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所需書表格式由管理單位另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1

http://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59477
http://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59477
http://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59477


臺南市政府市政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逐條說明ˉ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範本府市政中心場地之

使用管理，增進使用效益，並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規範目的及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

管理單位為本府秘書處。 

主管機關及管理單位。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指下列場

館： 

一、永華市政中心西側廣場。 

二、永華市政中心西拉雅廣場。 

三、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堂。 

使用場地範圍。 

第四條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非法

人團體為舉辦下列活動之一者，得

向管理單位申請使用場地： 

一、教育、體育、社會福利、文化或

宗教民俗相關之活動。 

二、非營利性之公益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各種集

會或活動。 

使用主體及使用目的。 

第五條 場地使用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府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二、其他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三、經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

團體。 

場地使用之優先順序。 

第六條 場地得提供申請使用之時段

為每日八時至二十二時。 

  前項提供申請使用之時段，不得

影響本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之使用

需求及本府市政中心安全維護，並

得由管理單位視情況調整之。 

申請使用場地之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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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准使用： 

一、使用目的不符第四條規定。 

二、商業營利行為。 

三、選舉競選活動或政黨黨務活動。 

四、婚喪喜慶宴客、外燴、烹煮、露

營、野炊或烤肉等行為。 

五、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及本府

管理範圍安全有危害之虞。 

六、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 

七、其他活動內容經管理單位認定

為不宜使用者。 

為避免場地之使用違反行政中立，或

被作為營利場所，或活動性質違反公

序良俗，予以規範限制使用。 

第八條 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十日前，

繕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向管

理單位提出申請。 

一、使用本場地之申請程序及應備文

件。 

二、所稱「使用日十日前」係指使用日

前一日起算十日之前，例如申請

使用日為六月二十二日，則六月

十一日為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之

末日；又上開提出日不因是否為

管理單位上班日而受影響，均以

日曆天計算之。 

第九條 申請人經核准使用後，應於

管理單位通知之期限內繳納各項費

用及保證金；逾期未繳納者，視為撤

回申請。 

  前項收費標準如附表。 

繳納各項費用、保證金及收費標準。 

第十條 除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自

辦、主辦或合辦之活動外，申請案

經本府核准者，應繳交各項費用及

保證金。 

免收費用及保證金。 

第十一條 申請人除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外，已繳納之場地費不予退還： 

一、因故不能如期使用，並於使用日

七日前通知管理單位，退還全部

場地費不予退還及例外。另因保證金

為擔保性質，與一般使用費用係申請

人得為使用之對價性質不同，如無全

數扣抵情形，將依第十五條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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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使用日前三日至六日通知

管理單位，退還二分之一費用。 

二、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不

能如期或中斷使用時，退還其不

能使用期間之費用。 

三、管理單位因公務或公益需要，須

收回場地時，應通知申請人改

期；不能配合改期者，退還全部

費用。 

第十二條 申請人應負責場地使用期

間之安全維護、傷病患急救、公共

秩序、設施與設備維護及其他辦理

活動時應注意事項。 

 申請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其最低保險金額每人身體傷亡

為新臺幣三百萬元，每一意外事故

傷亡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參與

活動人數超過五千人時，每一意外

事故傷亡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萬

元；保險期間應自場地布置工作時

起，至場地恢復原狀時止；活動因

故改期或延長者，保險期間應配合

調整。 

 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前將前項保

險契約副本送管理單位備查。 

使用場地應注意事項及投保責任。 

第十三條 申請人使用場地時，應遵

守下列事項： 

一、依管理單位許可之內容使用，不

得擅自變更。 

二、除依第八條申請使用本場地各

項設備外，有需搭建台架、使用

燈光、音響或其他外加電力設

場地使用者應遵守事項及造成損害之

處理。 

4



備之必要者，應先經管理單位

同意。 

三、辦理活動使用之影片、音樂、圖

像與文字等應符合著作權法及

其他法令規定，並自行負擔相

關責任。 

四、擺置花藍、張貼海報及其他文宣

品，應於管理單位指定地點為

之。 

五、使用場地、器材及設備應善盡保

管義務。場地使用完畢後，應於

當日回復原狀。但有正當理由

並經管理單位同意或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六、設有展示物品者，應自負保管責

任。 

七、因環境髒亂及違反噪音管制標

準等行為，受相關機關處罰時，

由申請人負責。 

八、不得擅自外燴、烹煮、野炊、露

營、設攤、烤肉或燃放爆竹煙

火，並禁止毀損污染場地形貌。 

九、其他管理單位規定應遵守之事

項。 

  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管理單位

得當場制止或以書面命申請人於指

定期限內停止、回復、修復或賠償；

屆期未完成者，得逕自保證金扣抵

所需費用，並追償不足之金額。 

第十四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管理單位得不予許可使用；已許

可者，管理單位得撤銷或廢止許可，

並命其立即停止使用，申請人已繳

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 

定明不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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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本場

地轉讓他人使用。 

二、活動違反法令、公序良俗或影響

公共安全。 

三、活動有損壞場地或相關設施、設

備之虞。 

四、申請人未依第九條規定繳清各

項費用或保證金。 

五、申請人未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六、申請人未遵守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經管理單位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完成改善或違規情

節重大。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管理單位認

定不宜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且情節重大者，管

理單位得於二年內不予受理同一申

請人之場地使用申請。申請人未依

前條第二項規定於管理單位書面指

定期限內回復、修復或賠償者，亦

同。 

第十五條 申請人繳納之保證金於場

地使用完畢，經管理單位確認無應

扣抵之情事或經扣抵後仍有餘額，

應無息退還。 

保證金退還規定。 

第十六條 本辧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管

理單位另定之。 

所需書表格式由管理單位另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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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市政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條文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府市政中心場地之使用管理，增進使用效益，並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秘書處。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指下列場館: 

一、永華市政中心西側廣場。 

二、永華市政中心西拉雅廣場。 

三、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堂。 

第 四 條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為舉辦下列活動之一者，得

向管理單位申請使用場地： 

一、教育、體育、社會福利、文化或宗教民俗相關之活動。 

二、非營利性之公益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各種集會或活動。 

第 五 條  場地使用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府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二、其他各級政府機關、學校。 

三、經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第 六 條  場地得提供申請使用之時段為每日八時至二十二時。 

前項提供申請使用之時段，不得影響本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之

使用需求及本府市政中心安全維護，並得由管理單位視情況調整之。 

第 七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 

一、使用目的不符第四條規定。 

二、商業營利行為。 

三、選舉競選活動或政黨黨務活動。 

四、婚喪喜慶宴客、外燴、烹煮、露營、野炊或烤肉等行為。 

五、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及本府管理範圍安全有危害之虞。 

六、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 

七、其他活動內容經管理單位認定為不宜使用者。 

第 八 條  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十日前，繕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向管理

單位提出申請。 

第 九 條  申請人經核准使用後，應於管理單位通知之期限內繳納各項費

用及保證金；逾期未繳納者，視為撤回申請。 

前項收費標準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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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除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自辦、主辦或合辦之活動外，申請案

經本府核准者，應繳交各項費用及保證金。 

第 十一 條  申請人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已繳納之場地費不予退還： 

一、因故不能如期使用，並於使用日七日前通知管理單位，退

還全部費用；使用日前三日至六日通知管理單位，退還二

分之一費用。 

二、因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

由，致不能如期或中斷使用時，退還其不能使用期間之費

用。 

三、管理單位因公務或公益需要，須收回場地時，應通知申請

人改期；不能配合改期者，退還全部費用。 

第 十二 條  申請人應負責場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傷病患急救、公共秩

序、設施與設備維護及其他辦理活動時應注意事項。 

申請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最低保險金額每人身體

傷亡為新臺幣三百萬元，每一意外事故傷亡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

元；參與活動人數超過五千人時，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不得低於新臺

幣三千萬元；保險期間應自場地布置工作時起，至場地恢復原狀時

止；活動因故改期或延長者，保險期間應配合調整。 

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前將前項保險契約副本送管理單位備

查。 

第 十三 條  申請人使用場地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依管理單位許可之內容使用，不得擅自變更。 

二、除依第八條申請使用本場地各項設備外，有需搭建台架、

使用燈光、音響或其他外加電力設備之必要者，應先經管

理單位同意。 

三、辦理活動使用之影片、音樂、圖像與文字等應符合著作權

法及其他法令規定，並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四、擺置花籃、張貼海報及其他文宣品，應於管理單位指定地

點為之。 

五、使用場地、器材及設備應善盡保管義務。場地使用完畢

後，應於當日回復原狀。但有正當理由並經管理單位同意

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六、設有展示物品者，應自負保管責任。 

七、因環境髒亂及違反噪音管制標準等行為，受相關機關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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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申請人負責。 

八、不得擅自外燴、烹煮、野炊、露營、設攤、烤肉或燃放爆

竹煙火，並禁止毀損污染場地形貌。 

九、其他管理單位規定應遵守之事項。 

申請人違反前項規定，管理單位得當場制止或以書面命申請

人於指定期限內停止、回復、修復或賠償；屆期未完成者，得逕自

保證金扣抵所需費用，並追償不足之金額。 

第 十四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單位得不予許可使用；已許可

者，管理單位得撤銷或廢止許可，並命其立即停止使用，申請人已

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 

一、活動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本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二、活動違反法令、公序良俗或影響公共安全。 

三、活動有損壞場地或相關設施、設備之虞。 

四、申請人未依第九條規定繳清各項費用或保證金。 

五、申請人未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六、申請人未遵守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經管理單位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或違規情節重大。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管理單位認定不宜使用。 

違反前項規定且情節重大者，管理單位得於二年內不予受理

同一申請人之場地使用申請。申請人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於管理

單位書面指定期限內回復、修復或賠償者，亦同。 

第 十五 條  申請人繳納之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經管理單位確認無應

扣抵之情事或經扣抵後仍有餘額，應無息退還。 

第 十六 條  本辧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管理單位另定之。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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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場地名稱 
開放時間 

可容量人數
(人)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 

(新臺幣/元) 

永華市政中
心西側廣場 

八時至二十
二時 

二千 
場地費 每日六千 

保證金 每次三千 

永華市政中
心西拉雅廣
場 

二千 
場地費 每日六千 

保證金 每次三千 

民治市政中
心南瀛堂 

五百 

場地費 每日六千 

冷氣費 每次二千 

保證金 每次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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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市政中心場地使用申請表 （115年4月2日版）

申請使用場地 

市政中心場地 

□永華市政中心西側廣場

□永華市政中心西拉雅廣場

□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堂

申請使用器材、設備 
*限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堂

□投影機 □麥克風 □音響 □冷氣

舉辦活動名稱 

舉辦活動性質及內容 

申請使用時間 

進場佈置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正式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活動結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附送文件： 
一、活動企劃書。企劃書內容應包含活動目的、方式、流程、預定參加人數、場地佈置

圖、清潔維護計畫；如有使用擴音器之必要者，並應載明使用情形。 
二、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非法人團體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提供之文件。 

茲申請使用  貴場地、器材及設備，願遵守  貴府場地使用管理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同意並接受停止使用與負擔一切責任，絕無異議。 

 此  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單位：  （請蓋印信） 

負 責 人：  （簽  章） 

聯 絡 人：  （簽  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傳真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填寫申請表前，請詳閱「臺南市政府市政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二、申請人應於主管機關許可使用場地之翌日起至使用日前，完成辦理相關保險之投保

事宜。 
三、申請人辦理活動如需淨空使用場地，應自行負責該場地之淨空及管控事宜，並應於

使用日三日前公告周知。 

11


	4-7定-法規備查20-修正「臺南市政府市政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45994_0500718A00_ATTCH1
	空白頁面



